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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bookmark: OLE_LINK1]本标准由青岛信光游艇有限公司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消防协会归口。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青岛信光游艇有限公司、应急管理部天津消防研究所、天津大学、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应急预警与救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名川船艇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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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陆地水域总面积约26.67万平方千米，大陆海岸线长约1.84万千米，内海和边海的水域面积约470万平方千米。近年我国洪涝灾害和水域事故频发，救援规模和数量呈明显上升趋势。随着水域救援需求的提升，充气救援艇的配备数量与配备要求逐年增加，行业规模逐年增大。为提升从业企业救援艇装备的质量水平，保障广大救援一线队伍的救援装备水平，通过研究分析国内外水域救援用充气救援艇的相关资料和要求，本标准编制了《充气救援艇》。
《充气救援艇》覆盖了水域救援用充气救援艇当前发展较成熟的类别。本次发布的类别如下：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第2部分：柔性充气救援艇；
——第3部分：刚性充气救援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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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气救援艇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充气救援艇的装备技术要求，包括产品分类和型号、技术要求、测试方法及检验规则。
本部分适用于在水域救援中水上使用的充气救援艇。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11700  小艇  船用推进往复式内燃机、功率的测定和标定
GB/T 12584-2008  橡胶或塑料涂覆织物 低温冲击试验
GB/T 31064 橡胶或塑料涂覆织物 抗刺穿性测试方法
GB/T 18426 橡胶或塑料涂覆织物 低温弯曲试验
GB/T 19318  小艇  液压操舵系统
GB/T 20897.1  充气艇  第1部分：发动机最大额定功率为4.5kW的艇
GB/T 20897.2  充气艇  第2部分：发动机最大额定功率为4.5kW~15kW的艇
GB/T 20897.3  充气艇  第3部分：发动机最大额定功率为15kW及以上的艇
GB/T 20897.4  充气艇  第4部分：发动机最大额定功率为15kW及以上且船长在8 m~24m之间的艇
HF/T 2716  橡胶或塑料涂料涂覆物  静态耐臭氧龟裂性能的测定
HG/T 2716-2008 橡胶或塑料涂覆织物 静态耐臭氧龟裂性能的测试
HG/T 3052-2008 橡胶或塑料涂覆织物 涂覆层粘合强度的测定
ISO 4674:1977 橡胶或塑料涂覆物  抗撕裂性能的测定
HG/T 2580:2022 橡胶或塑料涂覆织物 拉伸强度和拉断伸长率的测定
HG/T 2581.1 橡胶或塑料涂覆织物 耐撕裂性能的测定第１部分：恒速撕裂法
HG/T 3049 橡胶或塑料涂层织物 加速老化测试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柔性充气救援艇  inflatible rescue boat
以充气介质形成全部的预定形状和浮力，设计和形状能承受来自各种水况的力和运动，在水上开展救援的具有浮力的结构（艇体）。

刚性充气救援艇  rigid inflatible rescue boat
艇体的较低部分为刚性单元，较高部分（充气艇体）通过充入介质而具有预定的形状和浮力（或部分浮力），设计和形状能承受来自各种水况的力和运动，在水上开展救援的具有浮力的结构（艇体）。

艇浮力 buoyancy of the boat	
构成充气艇体的充气腔以及永久性的固定在艇体上的任何其他空腔所形成的体积。

增强材料 reinforced materials
涂覆基材织物的材料。
分类和型号
分类
充气救援艇的分类和代号见表1。
表1 充气救援艇分类及代号
分类方式	分类	代号
结构类型	柔性充气救援艇	IRB
	刚性充气救援艇	RIB
驱动方式	电动力驱动	D
	油动力驱动	Y
	无动力（划桨）	W
操纵方式	前操纵	Q
	后操纵	H

型号编制
充气救援艇的型号编制方法如下：

型号编制方法中:
装备最大额定载荷——按照5.4.1测试或计算所得值，单位为千克（kg）；
装备可支持动力最大额定功率——油动力驱动方式为按照5.3.3.2计算所得值，单位为千瓦（kW）；
充气救援艇长度——充气救援艇充气压力达0.25-0.35bar后，自艇首至后浮体的末端（不包括把手和其他附件），单位为厘米（cm）；
充气救援艇宽度——充气救援艇充气压力达0.25-0.35bar后，艇的总宽（不包括把手和其他附件），单位为厘米（cm）；
企业自定义代号——企业根据自身产品特点或采购方要求，将不在型号编制方法中的代号编入其中。
一种柔性充气救援艇，油动力驱动，前操纵方式，最大额定载荷为800kg、可支持动力最大额定功率为40 kW，救援艇艇长420 cm，宽185 cm，企业自定义代号为X，其型号为：IRB YQ-800/40-420/185-X。
一种刚性充气救援艇，电动力驱动，后操纵方式，最大额定载荷为700kg、可支持动力最大额定功率为20 kW，救援艇艇长380 cm，宽180 cm，企业自定义代号为Y，其型号为：RIB DH-700/20-380/180-Y。
技术要求
外观
艇体表面应色泽均匀，表面平整，无胶渍、污渍、裂痕、裂纹、喷漆开裂等现象，不应有折痕、划痕、颗粒、气泡等影响强度及性能的缺陷。
艇体浮筒不应有纬斜、拧腿等现象。
材料
一般要求
充气救援艇所有材料的选择应满足艇所承受的应力（形状、规格、最大载重量和装置功率等）以及预定的运行条件相关要求。艇在正常航行条件下的使用不应严重损害材料性能，且应符合5.2.2~5.2.7的规定。
充气救援艇的所有材料均应为本质防腐材料。
与充气救援艇完整性相关的所有材料应在-20℃~60℃工作温度范围内保持其全部的使用性能。
外观质量分为轻缺陷和重缺陷（见表2）。每一卷（段）产品上不允许存在重缺陷，轻缺陷每100m2不超过10个。
表2 外观质量的评定
疵点名称	轻缺陷	重缺陷
分层、气泡、划伤	明显	严重
折痕、皱条、道痕	每50cm	＞200cm
杂质	软质，宽度≤5mm	硬质；软质，宽度＞5mm
边不良，边陷	宽度≤1cm，长度每40cm	宽度＞1cm，或长度＞160cm
油污渍、色渍	每3cm	＞10cm
修补点	≤2cm	＞2cm
基布或涂层破损	≤3mm	＞3mm


耐液渍
材料应按照6.2.2的规定进行耐液渍试验，接触后每单位面积的质量变化应不大于100 g/m2。
耐臭氧
材料应按照6.2.3的规定进行耐臭氧试验，试验完成后，用10倍放大镜检查，试样应无裂纹。
耐低温
材料应按照6.2.4的规定在-20℃温度下进行耐低温试验，试验完成后，试样应无开裂或其他可见缺陷。
耐撕裂
材料应按照6.2.5的规定进行撕裂强度试验，横向撕裂试样和纵向撕裂试样的最小撕裂强力均应不小于200 N。
涂层粘合强度
材料应按照6.2.6的规定进行涂层粘合强度试验，涂层粘合强度应不低于40 N/25 mm。
抗刺穿
材料应按照6.2.7的规定进行抗刺穿试验，抗刺穿力应不小于500 N。
耐静载剪切
浮力舱的接缝材料应按照6.2.8的规定进行浮力舱的耐静载剪切试验。试验完成后，试样应未出现接缝开裂、分层、接缝处增强层发生改变等现象，并计算滑移量。
耐盐雾腐蚀
充气救援艇与水接触的金属材料应按照6.2.9的规定进行耐盐雾腐蚀试验。试验完成后，质量损失应符合GB/T-10125中的相关规定。
耐拉伸
材料应按照6.2.10的规定进行拉伸试验，拉伸强度≥4000N/5cm（经向），≥3200N/5cm（纬向）。
耐粘连
材料应按照6.2.11的规定进行耐粘连试验，耐黏连率≤2。
耐老化
材料应按照6.2.12的规定进行老化试验。试验完成后，性能≥新样品90%，尺寸变化性≤2%。
功能部件
艉板
在正常使用情况下，艉板或发动机安装架及其与充气救援艇的连接件的设计，应能承受下列工况所产生的最大应力：
a）制造厂规定的发动机输出功率和扭矩；
b）上述发动机的质量。
贮存方式
充气救援艇可根据需要选用贮存方式。贮存形式不应影响应急救援现场施展的要求。
驱动方式
充气救援艇最大功率应由制造厂确定，且应满足充气救援艇安全、稳定航行要求。
油动力驱动不应大于式（1）计算所得值。
                                        （1）
式中:
Pmax —— 按GB/T 11700确定的发动机最大额定功率，单位为千瓦(kW)；
F(d) —— 尺寸系数，按式（2）进行计算。
                                                （2）
式中:
l ——艇的长度，单位为米（m）；
b ——艇的宽度，单位为米（m）。
舱室要求
在多个分隔开的浮力舱（舱室）内应保持充气浮力。表3规定了最少舱室数量。
表3 最少舱室数量
发动机最大额定功率Pmax/kW	尺寸系数F(d)	舱室数量
15≤Pmax≤45	≤8	3
	＞8	4
＞45	≤8	4
	＞8	5

中间位置有内部分隔壁的每一舱室的体积Ve，应在平均舱室体积±20%的范围内，见式（3）。
                                                   （3）
式中：
Ve—— 中间位置有内部分隔舱壁的每一舱室的体积，单位为立方米（m3）；
V——充气浮力管的总体积（不包括辅助充气舱室），单位为立方米（m3）；
N——浮力管舱室的个数。
不是永久性安装在艇体上的辅助充气舱室不应包括在式（3）中。
艇体装配件
艇体装配件所采用的材料和制作方法应与艇体本身相适配。充气救援艇上任何承载配件，在依照6.3.3承受载荷时，不应对气密和水密完整性造成任何损害。
安全索和把手
充气救援艇应配置安全索和（或）把手。把手应确保被允许数量的人员握住，且无长时间受伤危险。
当按6.3.2进行试验时，把手组件应无损坏。把手及其组件应符合6.3.5对艇体配件的要求。
阀
阀组件应由耐腐蚀材料制成，且应不损害艇体材料。
装设在充气艇上的充气阀的型式和布置应确保：
a）不应对在艇上的人员造成不便；
b）不应影响艇的运行；
c）不应影响艇的装载和卸载；
d）不应被缆索、救生索或艇结构中的活动部件，或者由于人员的正常活动或装载所损坏或扯离管路；
e）应设有一个能单独密封阀体的护罩，且护罩应与阀牢固连接，以防意外脱落；
f）能受控的降低且测试浮力舱室的压力。
艇体放气应使用充气阀或单独的装置手动进行。单独的放气装置应由耐腐蚀材料制成，且不应损害艇体材料。这些装置的设计和位置应符合5.3.7.2中a）~c）的要求。
任何一个舱室放气不应造成其他舱室的空气或气体的泄漏。
操作性能要求
最大额定载荷
采用配备有制造厂规定的最大额定功率发动机的充气救援艇，艇上满足最大额定载荷的所有人员、物体都移至艇体一舷，应不会倾覆，引起的倾侧力矩或力臂作用下引起的静倾角应不大于极限静倾角（12°或经计算确定）。
艇的强度
依照6.4.2进行充气救援艇的强度测试后，艇应保持气密。
剩余浮力
最大舱破损后，艇体的剩余充气浮力达到最大额定载荷能力的65%。
操纵性
充气救援艇装载至最大额定载荷能力的65%后在其任一舱室突然放气，应能以原有驱动方式或人工摇桨进行推进。
最大安全抛落高度
依照6.4.5进行最大安全抛落高度试验，结束后艇的任何部分或部件，如艇体、艉板、底板等不应出现断裂、裂纹、撕裂和分离等形式的结构破坏。
水上性能
依照6.4.6进行水上性能试验，结束后艇的任何部分或部件，如艇体、艉板、底板等不应出现损坏、断裂、裂纹、撕裂和分离等形式的结构破坏，且不应具有可能导致结构损坏或破坏的磨损迹象。
水密性能
依照6.4.7进行水密试验，在试验结束时艇内应无进水迹象。
最大航速
依照6.4.8进行充气救援艇的最大航速测试后，艇应保持气密。
最大满载航速
充气救援艇装载至最大额定载荷能力后依照6.4.8进行充气救援艇的最大航速测试后，艇应保持气密。
最小转弯半径
依照6.4.9进行充气救援艇的最小转弯半径试验，艇应保持气密。
自扶正性能
充气救援艇可配具有自扶正功能的装置。自扶正性能依照6.4.10进行自扶正性能测试，在试验结束时充气救援艇应自动扶正。
泄水性能
依照6.4.11进行泄水试验后，艇应保持气密。
试验方法
外观
在自然光线或等同光照条件下，对照设计图样和相关技术文件资料，目测或用通用量器具检查，样品的尺寸、结构和装配件、阀等。
检查样品工艺一致性情况，目测有无加工缺陷、表面涂覆缺陷、机械损伤等现象。目测装备外表质量应符合6.1的规定。
材料
一般要求
试样应与充气救援艇制造完成后的材料具有同样状态和物性。
耐液渍试验
试验应按GB/T 24136规定采用1#标准油或具有相似功能的油品，在试样外表或与周围环境接触的各面上进行。依照表4的a)和b)项，在按规定时间与70℃±2℃的试液接触。



表4 耐液渍试验条件
试液	接触时间/h
油	22±0.25
盐水a	336（最少）
a盐水成分：每升蒸馏水加30g氯化钠。

耐臭氧试验
依照HG/T 2716的相关规定，在试样外表或与周围环境接触的各面上进行：
a）暴露时间：72 h；
b）试验温度：30℃±2℃；
c）浓度50 pphm，即体积分数为0.5×10-6；
d）型心直径：5倍材料厚度。
耐低温试验
依照GB/T 12584的规定进行耐低温试验。
撕裂强力试验
依照HG/T 2581.1中规定的方法C进行撕裂强力试验。
涂层粘合强度试验
在室温和机器速度为100 mm/min±10 mm/min下，依照HG/T 3052的规定进行试验。
抗刺穿试验
在机器速度为500 mm/min±50 mm/min下，依照GB/T 31064的规定进行抗刺穿试验。
耐静载剪切试验
依照GB/T 33098中规定进行浮力舱的耐静载剪切试验。
耐盐雾腐蚀试验
依照GB/T-10125中的相关规定，进行试样表面盐雾腐蚀，评价试样在不同腐蚀环境下的耐盐雾腐蚀性能。
拉伸试验
依照HG/T 2580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拉伸试验。
耐粘连试验
依照FZ/T 01063中规定的方法进行耐粘连试验。
老化试验
依照HG/T 3049中规定的方法B在（70±1）℃的温度下进行老化试验168h。
功能部件
一般要求
全部试验应在20 ℃士3 ℃的温度下进行。
安全索和把手试验
目视检测和评定。
对每一把手和救生索组件，在任意方向上施加1 kN的力并保持1 min。
艇体装配件试验
试验用绳索的直径应为8 mm。
在任何方向逐渐增加装配件的载荷直至破坏，且载荷不应超过2kN。若载荷已达到2kN，则应保持此载荷1 min。
艉板试验
依照6.4.6的规定在水上性能试验期间及试验后进行目视检测。
操作性能
最大额定载荷试验
试验应在装有发动机，但没有燃油柜和蓄电池的艇上进行。试验载荷（人员、物体）应均匀的分布在如图1所示的艇的试验载荷区域上。
总的试验载荷mt，单位为千克（kg），应按式（4）计算。
                             （4）
式中：
n1 ——每一允许的成人为75 kg；
n2 ——每一允许的小孩为37.5 kg。

说明：
1——试验装载区
图1 典型样艇试验装载区
艇的强度试验
试验温度
除另有规定外，所有试验均应在20 ℃±3 ℃的温度下进行。
热试验
充气救援艇按制造厂的说明进行组装，并充气到1.2倍设计工作压力，艇装成后置于热箱内，在60 ℃下放置6 h。试验完成后，将艇从热箱移出，并让其冷却至环境温度。按6.4.2.4进行艇的气密试验。
超压试验
浮筒的每一分隔舱应充气至1.5倍的设计工作压力，并保持30 min。若分隔舱室有共同的封闭部件（如内部的分隔舱壁），则应在相邻分隔舱室放气后单独进行试验。试验不应出现损坏或破裂，且艇应按6.4.2.4进行气密试验。
气密试验
充气救援艇应与支撑或与地板隔开，且不应暴露于流通气流或直射阳光之下。充气救援艇应充气到1.2倍设计工作压力，保持30 min，使压力下降至设计工作压力并再保持30 min。重新使压力达到设计工作压力后，记录环境温度和大气压力。进行24 h试验，任何舱室的压力降均应不大于15 %，记录最终的环境温度和大气压力。
试验开始与各试验读数之间，温度的偏差应不大于±3 ℃，大气压力的偏差应不大于±1 %。
环境温度每升高或降低1 ℃，可允许分别在记录的艇压力中减去或增加0.004 bar。
剩余浮力试验
最大浮力舱破损后，采用计算或测定剩余浮力。
操纵性试验
充气救援艇在静水中应直线推进至少50 m。
最大安全抛落高度试验
试验应在装有最大额定功率的推进器（按制造厂规定）的艇上进行。
从三个不同的角度，连续使装载状态的艇从最大安全抛落高度处（从水面至艇的最低点）自由降落至水中：
a）水平；
b）艇首向下45°；
c）艇尾向下45°。
水上性能试验
一般要求
整个试验过程中，充气救援艇不应翻转。
轻载试验
以逆风方向作为起始方向，最大推进动力航行，试验时间应不少于45 min。随后，以约45°航向角转向顺风方向依次在艏侧45°、横向、艉侧45°和顺风4个方向重复试验。在每个航向的航程结束时应急速的转向左舷和右舷。
满载试验
以最大额定载荷满载，重复进行6.4.6.2的试验。试验过程所有把手应清晰可见，且应满足6.3.2的要求。
所有座位和固定装置应清晰可见，并满足5.11的要求。
水密试验
试验前，艇内应处于无水状态。以最大额定载荷满载充气救援艇，且安装有最大额定功率的发动机。艇在水上保持静置20 min。
最大航速试验
试验应在风速小于5 m/s和最大波高小于0.2 m的静水中进行。
试验应在除带有按标准提供的设备，除燃油和驾驶员外无其他艇内负载的情况下进行，驾驶员体重应不超过90 kg或小于70 kg。
测试航线应包含助航区和测速区，选取足够宽阔、风力和潮流影响较小的水域作为测速区，助航区应足够长以保证充气救援艇在进入起点线前达到稳定航速。助航区距离不应小于25 m。
最大开足油门的航速Vmax应通过不少于两次的在两个方向都超过实测距离的航程予以校核，或以任何其他合适及可接受的航速测量方法予以校核，其精度在实际艇速的2 %或1 km以内（取较大者）。
最小转弯半径试验
试验应在风速小于5 m/s和最大波高小于0.2 m的静水中进行。
试验应在除带有按标准提供的设备，除燃油和驾驶员外无其他艇内负载的情况下进行，驾驶员体重应不超过90 kg或小于70 kg。轨迹测试装置放置于船首。
充气救援艇保持最大转弯角度，以低速左右稳定回转航行至少各1次，直至在试验水域绘出重复的轨迹为止。在重复轨迹内，根据船首轨迹计算出最大的轨迹半径为最小转弯半径r。
自扶正性能试验
试验应在下列条件下进行：
a) 风力不大于2级；
b) 海况不大于1级，流速平缓，能见度良好；
c) 救援艇处于空载状态。
自扶正装置自扶正时间试验方法如下：
a) 将自扶正装置安装在充气救援艇上；
b) 然后用起吊装置将艇吊起并沿纵轴旋转至180°然后释放，艇能够自由恢复到正浮状态，用秒表测量并记录自扶正所需时间t。
泄水速度试验
泄水速度试验方法如下：
将充气救援艇充至设计工作压力，并静置于在倾斜角度为12°的平台上；
关闭充气救援艇泄水阀，将与最大额定载荷的50%等重量的水加入艇内，记录加水量m；
打开泄水阀，用秒表测量并记录泄水阀不再泄水后，且艇内区域基本无残留水时所需时间，记为泄水时间t；
加水量与泄水时间的比值为泄水速度，单位为千克/秒（kg/s）。
标志、使用说明和警告事项、包装、运输、贮存、维护
标志
产品的包装物上应有清晰、牢固的标志。标志至少应标注以下内容：
a）产品名称；
b）型号；
c）制造厂或进口商的名称和原产国；
d）制造厂或进口商地址、联系方式；
e）制造的批号及日期；
f）产品清单。
使用说明和警告事项
充气救援艇的使用期限不宜超过5年。
使用说明应采用合适语种和简明条款起草，足以使操作人员能正确组装、充气和为艇用于消防救援作准备，包括涉及操作性能说明、艇体、蓄电池和燃油柜的安装和固定（如果适用）。
应提供警告事项，强调不遵循操作人员使用说明的危险，还应提供艇的干燥、贮存和维护指南。
关于诸如蓄电池酸液、油和汽油等液体潜在的有害影响应作出警告和劝告（如果适用）。警告应包括注意艇内人员或物品分布不均匀产生的危险。
包装
产品包装由供需双方协商。包装物应适应运输的要求。
运输
在运输过程中应防止日晒、雨淋，严禁烟火，应小心轻放，避免长期受压、机械损伤。
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通风、避光、干燥的库房内，库房内具有防鼠措施。不得接近火源、热源，不能与化学药品或气体等接触，并应避免长期受压、机械损伤。
维护
充气救援艇的维护周期应不少于每半年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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